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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暨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出让方”）保证向浙江卓

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锦股份”、“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9.00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1,500,000 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

价转让。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期间，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685,547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2.00%；2022 年 11 月 9 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5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2%。本次权益变动后，珠海安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4,573,577股，珠海安丰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由 4.52%减少至 3.41%。 



 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受让方需要锁定 6个月。 

 

一、 转让方情况 

(一) 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转让方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首发前股份 8,759,1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2%。自 2022年 6月 30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期间，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2,685,5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2022 年 11 月 9 日，通过询价转

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5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2%。本次减持后，珠海

安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4,573,57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1%。 

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二) 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

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拟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

让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转让后

持股比

例 

1 

珠海安丰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073,577 4.52% 1,500,000 1,500,000 1.12% 3.41% 

      合计 6,073,577 4.52% 1,500,000 1,500,000 1.12% 3.41% 

 

注：持股比例变动计算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 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 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转让后，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4.52%减少至 3.41%。 

1. 基本信息 

珠海安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基本信息 

名称 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

33108（集中办公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11月 9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

比例 

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询价转让 2022年 11月

9日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1.12%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

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珠海安丰投 合计持有股份 6,073,577 4.52% 4,573,577 3.41%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6,073,577 4.52% 4,573,577 3.41%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4、珠海安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

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 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

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

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期

（月） 

1 深圳市恒

泰融安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

理人 

430,000 0.32% 6 

2 铸锋资产

管理（北

京）有限

公司 

私募基金管

理人 

1,070,000 0.80% 6 

 

(二) 本次询价过程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 7.09 元/股，为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10.12

元/股的 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 224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

金公司 66家、证券公司 48家、保险机构 32 家、其他类机构 78家。 

(三) 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 2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 2家

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9.00 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150万

股。 

(四) 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 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 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

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具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

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的主体资格。本次

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

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

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  

六、 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

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10日  

 


